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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

内容，认为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受托资产，

但不保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

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资产管理合同和投资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本报告期自2023年07月01日起至2023年09月30日止。

§2  资产管理计划产品概况

资产管理计划简称 金泰山2号

资产管理计划编码 B00002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风险收益特征

本资产管理计划是混合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属于较

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投资品种，其预期风险

与收益水平一般高于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低于权益

和商品及金融衍生品投资品种。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生效日 2013年07月16日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存续期 自2013年7月16日起15年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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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和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3年07月01日 - 2023年09月30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743,493.90

本期利润 1,401,343.71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127,718,759.21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 1.3847

§4  管理人报告

4.1 投资经理（或投资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资产管理计划

的投资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证券

从业

年限

简介

徐志敏

公司总经

理助理兼

权益投资

部总经理

2014-11-18 - 17

复旦大学理学硕士。2006年至2010年在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任研究员

；2010年至2014年，在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任投资经理，先

后担任“国泰君安君得鑫”、“君得悦”和

“君享阿尔法”投资经理；任职期间取得优

异表现，获中国基金报"三年期十佳券商投

资经理"。2014年11月加入中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权益投资部总经

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亨嘉

权益投资

部投资经

理

2019-12-19 - 8

现任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

益投资部投资经理，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金融学硕士。8年证券相关从业经验

，曾任中泰资管产品经理、研究员等职务。



B00002_齐鲁金泰山 2 号抗通胀强化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_2023 年第 3 季度_季报

第 4 页 共 15 页

4.2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规定和资产管理合

同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受托资产，为资产管理计划投

资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无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存

在损害投资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本报告期内，我司旗下产品所有投资品种的一级市场申购、二级市场交易等所有

投资管理活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相

关的各个环节均严格执行《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及异常交易

制度》。

　　公司建立了针对公平交易进行事前控制、事中监控、事后分析的完整流程，形成

有效的公平交易体系。

　　事前控制包括：通过建立投资研究沟通机制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

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等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对各投资组合的重大非公开投资信息

进行相互隔离；并通过投资交易系统进行公平交易和反向交易风控设置。

　　事中监控通过执行集中交易制度，将投资管理与交易执行相分离，交易由交易部

集中执行。交易部以公平交易为原则，保证投资组合的交易得到公平、及时、准确、

高效地执行，确保不同产品享有公平的交易执行机会；对不同帐户的交易指令按照"时

间优先、价格优先"原则执行；同时接收的交易指令在分配和执行过程中，避免因投资

组合资产的大小、成交额的大小及交易难易等客观因素或个人主观好恶而出现执行时

间及执行数量比例的明显不均现象；同时收到不同投资组合账户同种证券同向买卖指

令时，避免交易因执行的时间、比例明显不同而出现交易均价明显差异的现象。

　　事后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不同投资组合同日或者临近交易日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

交易时机和交易价差进行分析，监督检验公平交易原则实施情况，识别是否存在不公

平交易和任何利益输送嫌疑的交易行为。

　　1、同向交易价差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产品间不同时间窗口（1日、3日、5日）

的同向交易价差，来分析判断同向交易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交易原则和利益输送的行为，

分析判断的方法和指标包括同向交易价差T检验、差价率均值、占优比率、差价贡献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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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向交易分析，主要通过分析产品不同时间窗口（同日、隔日、3日、5日）反

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占相关证券当日成交量情况的分析，识别是否存在任何

利益输送嫌疑的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公平交易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1、报告期内不存在产品间同向交易行为导致利益输送的结果；

　　2、报告期内不存在产品间反向交易行为导致利益输送的结果。

4.3.2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各项公平交易制度流程均得到良好地贯彻执行，未出现违反制度的

情况。

4.3.3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异常交易是指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所管理的各产品自身或产品之间所发生的交易

对象、交易时间、交易价格、交易数量和交易理由等单项或多项出现异常。公司管理

的同一产品或不同产品之间在同一交易日内进行的反向交易，关联交易，以及买卖法

规、产品管理合同等限制投资对象的交易均认定为交易对象异常型异常交易。产品收

盘前15 分钟的密集交易达到当日市场交易量的10％，则认定为交易时间异常型异常交

易。不同产品临近交易日的同向交易价格差达到5%以上，则作为交易价格异常型异常

交易。公司管理的产品单独或共同在单个交易日的交易量占市场交易量比例达到30%以

上，即作为交易数量异常型异常交易。内幕交易，频繁申报与撤单，不能列示有充分

投资研究成果支持的交易，以及投资管理人员受他人干预，未能就投资、交易等事项

做出客观、公正的独立判断与决策的交易，均作为交易理由异常型异常交易。

　　风险管理部通过系统或人工手段，监控各产品的异常交易，如果发现某笔交易符

合异常交易界定标准，将其列为异常交易，并建立异常交易档案，系统记录异常交易

发生的时间、具体交易情况及认定人和认定依据，对于风险管理部识别出的异常交易，

要求基金经理（投资经理）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交书面说明至风险管理部备案。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报告

　　三季度市场行情震荡，轮动和风格切换为基本基调，7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是资本市场的一个转折，会议对市场比较关注的诸如消费、地产、地方债、资本市场、

财政货币政策等都有提及，并且后续可能会有相对比较积极的政策措施落地，政策对

资本市场的呵护和关注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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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当下的市场无疑是悲观的，甚至有人抛出了危机论，把中国和

1990年的日本去做对比，但显然我们的情况比彼时的他们要有利，得益于我们国家过

去审慎的监管、相对克制的财政货币政策和未雨绸缪的提前去杠杆。虽然我们过往多

次强调我们不擅长自上而下的宏观，但我们也愿意当下旗帜鲜明的发声：我们当下面

临的困难更多是结构性的，并非系统性的。当下更多的是反馈表现在情绪上的危机，

于是，没有好消息就是坏消息，没有强力政策就是利空，股市今天下跌明后天还会继

续下跌。于此相反，在牛市里投资者的情绪往往是当下的镜像，没有利空就是利好，

甚至还有把利空当利好去解释。因此，股市的波动往往要远大于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

的波动，简单的线性外推都是不理智的选择。

　　
　　站在当下，我们依然可以坚信一些竞争优势没有改变：中国拥有最全门类的制造

业产业集群、高素质的工程师红利、企业家精神以及实用主义底色。微观上我们也能

观察到，最近华为新品旗舰手机的入市也带来一些乐观的曙光，芯片领域的发展可能

也大超市场预期，这是很好的印证。虽然不建议大家期待经济再次回到高增长的轨道，

但无端的联想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可能确实是杞人忧天。资本市场极低的估值水平，优

质企业在寒冬中所展现的强劲韧性以及政策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呵护之情，都值得我

们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价值保持乐观。

　　
　　当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目前长期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确定的事实，经济的发展

方式和阶段不一样了，旧的靠粗放式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现在的环境下，不应

该盲目追求高增长高收益。但是降低预期收益，并不代表我们不看好当下市场，事实

往往是：要求高投资回报不能带来真实的高回报，反之降低预期并不会降低实际收益，

但会提升幸福感。另外就是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会带来不同的回馈股东的方式，以前再

投资 ROE很高的时候，企业回馈少再投资多增长快，现在很多领域增长放缓，但是企

业对股东回报可能反而多了，包括分红、回购等，某种情况下可能更有价值，这也在

我们的组合中有所体现。

　　
　　回到我们的投资组合上，我们继续保持较高的仓位水平，坚持自下而上选股，持

续打磨组合的品质，同时也有足够的板凳深度。目前组合分布在消费、传媒、家电、

纺织服装、电子、医药、高端制造等行业。我们对目前组合的品质感到满意，对长期

潜在回报充满信心。

　　

4.5 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表现

　　截止到 2023年 09月 30日，本资产管理计划单位净值为 1.3847元，累计单位净

值为 1.6047元。本期单位净值增长率 1.06%。

4.6 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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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两费及业绩报酬说明

1、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

本资产管理计划对计划财产中持有的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自身管理的基金、资

产管理产品（包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部

分不收取管理费。

本委托财产的年管理费率为 1.20%。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委托财产管理费

E为前一日委托财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的的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自身管理的基金、

资产管理产品所对应的资产净值后的余额

委托财产管理费自资产计划成立日起，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

理人核对一致的估值数据以及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的结果，自动在每个自然月初的

第 5个工作日内按照管理人指定的管理费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

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

管人协商解决。若因不可抗力或持有的委托财产无法及时变现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则在不可抗力或无法变现的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包括

提前或延期）后，依据清算程序支付托管人尚未支付的管理费。

2、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委托财产年托管费率为 0.15%。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委托财产托管费

E为前一日委托财产净值

委托财产托管费自资产计划成立日起，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

理人核对一致的估值数据以及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的结果，自动在每个自然月初的

5个工作日内按照托管人指定的托管费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

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

人协商解决。若因不可抗力或持有的委托财产无法及时变现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

在不可抗力或无法变现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包括提前

或延期）后，依据清算程序支付托管人尚未支付的托管费。

3、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1）计提原则

①按委托人持有的计划单位份额分别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②在符合计提条件

时，在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和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计提。③计提日是

指实际发生计提的日期。④在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提取的，从分红资金中扣除。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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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退出和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时提取的，从退出资金中扣除；按委托人退出份额或

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时持有份额计算。⑥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月一次，由于委托人

退出份额导致的被动计提除外。

（2）年化收益率计算方法

管理人计算单个委托人每批次份额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

（如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存在，募集期认购的为计划成立日，

存续期参与的为参与当天，下同）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年化收益率。年化收益率

的计算公式如下：

DP
PP

R 365

0

*
0

*
1 




R为年化收益率；
*

1P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

0P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

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0P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D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

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天数。

（3）计提规则和计提公式

1、当R≤6%/年时，不提取业绩报酬；

2、当 6%/年＜R≤12％/年时，对超过 6%的收益部分提取 10%的业绩报酬，管理人

业绩报酬

 

3、当 R＞12%/年时，对超过 6%/年低于 12%/年的收益部分提取 10%的业绩报酬，

对超过 12%/年的收益部分提取 20%的业绩报酬，管理人业绩报酬

其中：①I为管理人对单个委托人的每批份额应提的业绩报酬；②S为该业绩报酬

计提日该委托人的该批份额在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资产净值。单个委托人本次申

请退出的份额（或者分红日持有的份额或者计划终止日持有的份额）中，上一个业绩

报酬计提日相同的归为同一批份额。

当委托人退出份额、计划分红、计划终止时，本计划所需计提的业绩报酬需按照

上述计算公式进行分笔计算并汇总。

（4）支付方式

业绩报酬计提结束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于 5个

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

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管理人的业绩报酬的计算和复核

工作由管理人完成，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划款指令进行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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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托管人履职报告

　　中信银行托管部（以下称"本托管人"）依据《齐鲁金泰山2号抗通胀强化收益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以下称"管理合同"）与《齐鲁金泰山2号抗通胀强化收益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以下称"托管协议"），自2013年07月16日起托管齐鲁金泰山

2号抗通胀强化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本计划"）的全部资产。现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出具2023年第3季度托管人报告。

　　1、本托管人在托管本计划资产期间，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和管理合同、托管协议以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诚信地履行了托管

人的职责，不存在损害本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2、本托管人依照《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和托管协议对

本计划管理人--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3年第3季度的投资运作进行了

必要的监督。本托管人认为，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本计划的投资运

作、计划资产净值的计算、计划费用开支等问题上，不存在损害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

的行为；在报告期间，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按照计划合同的规

定执行。

　　3、本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计划2023年第3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会计报表、投

资组合报告、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等内容，认为其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6  投资组合报告

6.1 报告期末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总

资产的比例（%）

1 股票投资 102,236,334.27 79.95

2 基金投资 - -

3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1,208,040.03 0.94

其中：债券 1,208,040.03 0.94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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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3,841,586.56 10.82

8 其他资产 10,594,945.28 8.29

9 合计 127,880,906.14 100.00

6.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投资组合

6.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市场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净值的比例（%

）

C 制造业 35,763,730.15 28.00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10,968,600.00 8.59

J 金融业 1,908,963.00 1.49

合计 48,641,293.15 38.08

6.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净值的比例（%

）

1 电信服务 18,123,100.74 14.19

2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0,977,222.28 8.59

3 能源 24,275,973.46 19.01

4 日常消费品 218,744.64 0.17

5 合计 53,595,041.12 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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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

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净

值的比例（

%）

1 H00883
中国海洋

石油
1,919,817 24,275,973.46 19.01

2 600519 贵州茅台 13,300 23,920,715.00 18.73

3 H00700 腾讯控股 64,500 18,123,100.74 14.19

4 603444 吉比特 30,000 10,968,600.00 8.59

5 H03998 波司登 2,610,000 8,071,198.19 6.32

6 600690 海尔智家 183,700 4,335,320.00 3.39

7 002318 久立特材 131,800 2,543,740.00 1.99

8 688085 三友医疗 102,738 2,336,262.12 1.83

9 600036 招商银行 57,900 1,908,963.00 1.49

10 300661 圣邦股份 23,700 1,843,149.00 1.44

6.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净值的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1,208,040.03 0.95

8 同业存单 - -

9 资产支持证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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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债券资产减值准备 - -

11 其他 - -

12 合计 1,208,040.03 0.95

6.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净

值的比例（

%）

1 118010 洁特转债 11,620 1,208,040.03 0.95

6.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6.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6.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权证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6.9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理财产品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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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基金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6.11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6.11.1 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

代码 名称 数量（股）
合约价值（元）公

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元）

风险指

标说明

IF2312 IF2312 12 13,397,760.00 -278,940.00 -

6.12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6.12.1 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6.13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受限流通股票。

§7  重大事项揭示 

7.1 投资经理变更事项说明

　　无。

7.2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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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他关联方持有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 9,282,161.15份，占总份额的比例 

10.06%。

7.4 其他重大事项

　　无。

§8  备查文件目录

8.1 备查文件目录

　　1、《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说明书》

　　2、《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5、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8.2 存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0楼。

8.3 查阅方式

　　1、网址：https://www.ztzqzg.com

　　2、信息披露电话：021-205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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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31日        


